
湖医药办字﹝2021﹞3 号

关于印发《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教育两级管
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

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

意见》精神，为进一步理顺和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与运

行机制，明确研究生院及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教育管

理中的职责和权利，有利于研究生教育更好发展，学校制定

了《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教育两级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并校领导审核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16 日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8 日印发

共印 45份



湖北医药学院研究生教育校院两级管理

实施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

理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为进一步理顺和规范研究生教育

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明确研究生院及培养单位在研究生教

育管理中的职责和权利，有利于研究生教育更好发展，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的招生录取、学位授予管

理及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学位点质量监控、评估评价、

动态调整；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过程管

理。

第三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须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管理

机构和管理队伍，明确职责。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逐步

配齐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

第二章 研究生院工作职责



第四条 研究生招生管理

1．负责学校研究生招生政策的制定、宣传、咨询与解

释，负责全校招生工作的组织与协调；

2．制定全校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方案；

3．编制全校研究生招生简章、专业目录；

4．组织研究生考试报名、命题、考试、阅卷、保密等

相关工作；

5．统筹协调全校研究生的复试工作；

6．负责全校研究生录取工作；

7．负责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湖北医药学院考点的

考务工作；

8．负责与上级领导机构协调、沟通及其他相关招生工

作。

第五条 研究生培养管理

1．组织制定、修订全校研究生培养方案；

2．统筹组织开展研究生课程建设及教学改革；

3．组织制定全校研究生教学计划；

4．检查监督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毕业答辩等工作；

5．负责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建设、研究生实践教学协

调与指导工作；

6.负责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增列、培训等工作；

7．负责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学术交流和研究生自主

创新基金等项目组织管理工作；

8．负责公派研究生项目申报、指导上报工作；

9．跟踪检查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工

作；



10．负责留学研究生教学管理及研究生培养国际化项目

相关工作；

11．负责研究生学籍管理工作。

第六条 研究生学位管理

1．组织制定各学位点学位授予基本标准；

2．检查督促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

3．检查督促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审核工作；

4．组织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学位授予工作；

5．负责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的归档和数据上报工作；

6．组织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评选工作；

7．负责研究生学位论文后评估工作；

8．负责学位授权点评估组织协调工作；

9．组织各学院开展博士点和硕士的申报及动态调整工

作；

10. 负责与学位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1．统筹指导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风建设、学术诚

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2．负责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培训、考核等工作；

3．组织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

4．统筹协调研究生的综合测评、各项评优、奖助学金

评审（定）及发放等工作；

5．负责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贫困等级审核、“三助一

辅”、助学贷款等政策制定与管理工作；

6．负责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突发事件协调工作；

7．负责研究生违纪处分审核及申诉处理工作。



第八条 研究生党团建设

1．指导全校研究生党员、团员教育工作；

2．指导校、院两级研究生会及研究生其他社团建设与

管理工作；

3．全校性研究生学术活动和学术文化品牌建设工作；

4．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管理工作；

5．组织与指导全校性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第九条 研究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

1．编制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方案；

2．全校研究生就业派遣工作；

3．研究生就业市场开拓、就业信息收集、发布与招聘

活动组织工作；

4．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创业指导与服务等工作；

5．毕业研究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6．接受上级就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完成其交办的任务

工作。

第十条 学科建设

1．制定学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和组织协调实施；

2．统筹学科建设重大项目（如“双一流”）的实施；

3. 制定学科建设管理相关制度；

4.承担学校学科建设的资源配置、组织协调和工作指导

等职责；

5．制定学科建设评估和考核指标体系以及相关管理制

度；

6．组织、协调学校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和校内审核工

作；



7. 组织完成学科建设经费的预算编制、绩效考核等相

关工作；

8. 组织协调学科团队的建设。

第三章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职责

第十条 招生管理

1．制定本单位相关学科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并及时报

研究生院；

2．负责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宣传、动员、咨询、生源组

织等工作；

3．根据学校相关政策负责研究生导师招生名额的分配

工作；

4．组织研究生招生复试的相关工作；

5．研究生新生报到、入学教育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研究生培养

1．研究生培养方案制定和修订工作；

2．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编写、修订、教学计划安排及

执行；

3．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工作；

4．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毕业答辩及毕业资格审核

工作；

5．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组织实施研究生实践

教学工作；

6．研究生学术交流和研究生自主创新项目过程管理工

作；



7．公派研究生项目申报及研究生出（入）国（境）管

理等工作；

8．留学研究生的教学管理工作；

9．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工作；

10．研究生全国大学外语水平考试有关工作；

11.各级各类研究生技能大赛组织、培训工作。

第十二条 研究生学位管理

1．制定学位点学位授予基本标准；

2．组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抽检工作；

3．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审核工作；

4．组织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及学位授予工作；

5．研究生学位申请材料的归档和数据上报工作；

6．研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初评及推荐工作；

7．学位授权点申报、评估、动态调整等工作。

第十三条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

1．负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风建设、学术诚信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落实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责任的实施工作；

3．研究生专兼职辅导员（班主任）日常管理工作；

4．研究生的综合测评、各项评优等工作；

5．各类奖助学金评审细则制定和评定工作；

6．“三助一辅”工作细则制定和执行，助研津贴审核发

放、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贫困等级认定、助学贷款的申请及

追缴工作；

7．研究生安全教育与管理、突发事件处置工作；

8．研究生违纪事实认定及上报工作；



9．研究生档案管理及政审工作。

第十四条 研究生党团建设

1．研究生党团员发展、教育管理工作；

2．研究生会及研究生活动管理工作；

3．研究生学术活动、学术文化品牌建设和科技创新工

作；

4．研究生各类实践活动的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研究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

1．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方案上报工作；

2．研究生就业答疑、派遣实施工作；

3．就业市场开拓、就业信息收集、发布与招聘活动组

织工作；

4．毕业研究生跟踪调研、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上报工作；

5．研究生的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工作。

第十六条 学科建设

1.制定二级学院学科建设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学院学位点建设，做好学科建设经费的预算编

制、绩效考核等工作，做好学科建设经费管理、监督等工作；

3.校级、省级和国家级学科建设项目的申报、建设与管

理；

4.完成学科评估相关工作；

5.负责学科团队的建设与管理；

6.完成学校布置的其他学科建设工作。

第十六条 完成学校有关研究生教育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研究生院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需要，每

年向学校提出研究生教育预算方案。

第十八条 设立二级单位研究生教育管理专项经费和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经费，用于本单位研究生教育相

关工作的各项支出。

第十九条 研究生院负责制定二级单位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奖励制度，并结合每年对学院（室、中心）目标考核，

实行研究生教育先进单位与个人奖励。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